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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 5 月 22 日电国务院港澳
事务办公室发言人 5 月 22 日就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发表谈话表示，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作出有关决定，十分及时，十分必要，
十分重要，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将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筑牢制
度根基。

该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直
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依法防
范、制止、惩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履行的宪制责任。
在制定香港基本法时，考虑到当时的实际
情况，中央政府通过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
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禁止任何
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
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
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
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
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
体建立联系，体现了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
区的信任和对香港原有法律制度的尊重。

然而，香港回归近 23 年来，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一直没有完成，而且被严重污名
化、妖魔化，加上香港原有相关法律长期
“休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维护国家
安全方面的机构设置、力量配备、权力配
置方面存在诸多缺失，导致香港特别行政
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实际处于世所罕
见的“不设防”状态。

该发言人指出，近年来香港特别行政
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面临的形势日趋
严峻。特别是 2019 年“修例风波”发生
以来，“港独”组织和激进分离势力在外
国和“台独”势力支持下，公然叫嚣“香港
独立”等口号，煽动无底线的“揽炒”，实
施触目惊心甚至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暴
力犯罪，乞求并勾连外国和“台独”势力
赤裸裸地干预香港事务。这些违法行径
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严重危
害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事实表
明，国家安全漏洞大开，全社会都会付出
惨痛代价。

该发言人指出，香港自回归之日起就
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央政府对维护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负有最大责
任，对“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和
香港基本法的正确实施负有最大责任。国

家安全立法属于国家立法权，中央政府通
过基本法第 23 条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的部分立法权，并不改变国家
安全立法属于中央事权的属性，也并不因
此丧失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应有的责任和
权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面
临严峻局势且无法自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
有关立法的情况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
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根据宪法赋予的权
力作出有关决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并授权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相关法律，是必然
选择，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该发言人指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
两制”的核心要义。“一国”是“两制”的前
提，“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一国”最
重要的要求，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
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得不到保障，香港的
长期繁荣稳定也无从谈起。从国家层面建
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依法治港、落实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有关决策部署，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是有效防控国家安全风险的当务之急，是
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治本

之策，是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筑牢制度
根基。

该发言人强调，此次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通过有关决定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制定有关法律，针对的只是那
些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
怖活动的行为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
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不仅不会影
响到香港居民依法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
自由，包括游行集会的自由、言论自由、新
闻自由等，而且会使香港广大居民的合法
权利和自由在安全环境下得到更好行使。
“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香港实行的资本
主义制度不会变，高度自治不会变，法律
制度不会变，外国投资者在香港的利益将
继续依法得到保护。在国家安全得到切
实保障的情况下，香港必将发展得越来
越好。

该发言人表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意志坚如磐石，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决
心坚如磐石。历史终将证明，伴随着“一国
两制”的制度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一
国两制”这艘航船必将沿着正确的航向乘
风破浪、行稳致远！

港澳办发言人谈全国人大会议涉港议程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将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筑牢制度根基

新华社香港 5 月 22 日电香港特区立
法会主席梁君彦和 41 位立法会议员 22 日
表示，支持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国家
安全是全国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国家及香
港稳定有助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全国人大
根据最新形势和实际情况，行使宪法赋予的
职能，制定相关法律制度，符合国家以及香
港社会整体的利益。作为立法会主席，他对
此表示尊重、理解和支持。

廖长江、李慧琼和叶刘淑仪等 41 位香
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坚
定支持全国人大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制定相关法律并决定将相关法律列入香港
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
公布实施。

41 位立法会议员表示，香港回归祖国
已近 23 年，一直未能履行其法律责任按基
本法第二十三条自行立法，因而导致香港
社会深受其害，更是危及全国 14 亿人民的
安全和福祉。近期在香港越演越烈的“港
独”，勾连“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国家
组织及仇中的外部势力，“占领”和毁坏香
港立法机关，冲击中央驻港机构，叫嚣“武
装建国”和“广场立宪”，以及自 2019 年 6
月以来一连串的黑暴事件，意图以恐怖主
义手段在香港推行“颜色革命”等，都是严
重危害国家安全的例子。

41 位立法会议员指出，作为国家最高
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宪制权力
和必然责任维护国家及人民安全，而这责
任亦必须落实至国家领土内任何一个角

落，包括香港。在香港，保护国家安全的责
任已悬空了 23 年，他们理解并支持全国
人大常委会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在
香港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及执行机制，以维护国家安全及全国人民
福祉、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保障香港广大
市民的合法权益和自由，促进“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和 41 位议员支持建立健全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新华社北京 5 月 22 日电外交部发言人 22
日就全国人大会议涉港议程发表谈话。谈话内
容如下：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和香港中联办发言人
已分别就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
案）》发表谈话。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关
乎国家核心利益。现实情况是，2019 年香港“修
例风波”以来，“港独”和激进分离势力活动日益
猖獗，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外部干预势力和
“台独”势力赤裸裸地加大干预香港事务，严重
危害香港公共安全，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
底线，对国家安全构成现实威胁。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从国家层
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
整，筑牢“一国两制”制度根基的必要举措，是保
障香港长治久安，防范遏制外部势力插手干预
香港事务的必然选择，合理合法，势在必行。

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是实行单一制还是
联邦制，国家安全立法都属于国家立法权力。中
国中央政府对维护国家安全负有最大和最终的
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
是“一国两制”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国家安全
有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才能有保障。从国家层
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打击的是极少数人分裂国家、颠覆
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以及外国
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区事务的活动，保护的
是遵纪守法的绝大多数香港市民，保障的是香
港居民以及外国在港机构和人员的合法权益，
维护的是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这也符合国
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一国两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政府
坚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香
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国中
央人民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香港特区维
护国家安全立法的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
国无权干预。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
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

新华社北京 5 月 22 日电（记者温馨）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 2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香港是
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
立法的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预。

在回应美方有关涉港言论时，赵立坚说，国
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放眼世界，
没有任何国家允许在其本国领土从事分裂国家
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
别行政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问题
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预。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
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
决心坚定不移。”他说。

新华社香港 5 月 22 日电外交部驻香港特
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发言人 22 日表示，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
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
定（草案）》，这不仅是堵塞香港国家安全法律漏洞、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的必要之举，而且有利于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确保“一国两
制”行稳致远。

发言人说，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一个国家的
头等大事。国家安全立法是一国行使和维护主权的体现，符合国际法和
国际通例。世界上无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国家安全立法都
属于国家立法权力；无论是普通法国家还是大陆法国家，都制定有国家
安全法，或在其法律中明订条文防止和惩治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
安全的行为。

发言人指出，香港基本法已经颁布 30年，香港已经回归 23年，但内外
反中乱港势力无视香港已经回归中国的现实，企图将香港当作独立、半独
立的政治实体，当作对内地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的桥头堡，故意歪曲
“一国两制”，歪曲基本法的宗旨和内容，百般阻挠基本法第 23条立法。

发言人指出，自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以来，“港独”和本土激进
势力活动更加猖獗，公然鼓吹“香港独立”“光复香港”等主张，甚至叫嚣
“武装建国”“广场立宪”、乞求外国势力干预、制裁香港，大搞“社会揽
炒”“经济揽炒”“政治揽炒”，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外部势力赤裸裸
插手香港事务，公然勾结和支持香港反对派和极端暴力分子从事反中
乱港活动。

发言人指出，上述行径已经严重威胁中国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
整，严重危害特区政权安全和公共安全，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
线，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而紧迫的现实危害，香港已成为中国国家
安全的一个突出风险点。

发言人强调，没有任何国家会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坐视不
管，会允许自己的国土上存在“不设防”的城市，会容忍外国敌对势力肆
意插手本国内政。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
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中央有权有责。在香
港国家安全受到现实威胁和严重损害、特区政府难以自行完成国安立
法的情况下，采取果断措施，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形势所迫，也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
致远的治本之策，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针对的是分裂国家、颠覆政权、组
织实施恐怖活动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针对
的是极少数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人，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绝不会
受到影响；在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时会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
职权、遵循法定程序，不会损害任何合法权益。中央政府坚定不移并全
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坚持依法治港，将
继续依法保护各国在港合法利益，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在港合法利益，
支持各国在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同香港保持和发展关系，支持香港
开展对外交往与合作，巩固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

发言人重申，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
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符合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各方共同利益。我们希望国际社会
恪守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全面准确理解并以实际行动支持“一国两制”，客观公正看
待中国全国人大决定，尊重和支持中方依法在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努
力，不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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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 5 月 22 日电中央人民政
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言人 5
月 22 日表示，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这是堵塞香
港国家安全法律漏洞的必要之举，是确保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治本之策，充分体
现了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意志
和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对香港整体利益
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坚决维护和最大
关爱。

发言人表示，自非法“占中”和“修例
风波”以来，香港反对派及本土激进分离
势力勾连外部势力屡屡突破底线，让“一
国两制”实践面临严峻挑战，令国家安全
受到严重威胁。一些人公然鼓吹“港独”，
叫嚣“武装建国”“广场立宪”“为美国而
战”，侮辱和焚烧国旗，污损国徽，冲击中
央驻港机构和特区政权机关。他们当街
纵火，四处投掷汽油弹和燃烧弹，破坏程
度不断升级，已经呈现本土恐怖主义特
征。这些行为使香港国土安全、政治安
全、公共安全遭受严重冲击，香港法治和
市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香港面临
回归以来最严峻局面，“一国两制”列车面

临脱轨的危险。
发言人指出，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来

说，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
义，是“必答题”而不是“选择题”。“一国两
制”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维护国家统一和保
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两者缺一不可。回
归以来，特别行政区制度得以确立和有效
运行，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遇到
新的问题和挑战，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
原则问题上，现实风险尤为突出。根据基
本法第二十三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维护
国家安全负有无可争议的宪制责任。回
归近 23 年来，特区政府为此不断作出努
力，但在反对派百般阻挠下，有关立法至
今无法完成，使香港成为世所罕见的在
国家安全上“不设防”地区。以国家立法
的方式堵住香港国家安全的风险漏洞，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和执行机制，是维护
“一国两制”制度安全的迫切需要，也是
完善同宪法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
机制的必然要求。

发言人强调指出，香港出现当前严峻
复杂局面，与回归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立
法缺失有着重要关系。香港一些人与国
际反华势力和“台独”势力相勾结，妄图
推动香港走向独立或半独立政治实体。

越来越多的香港同胞清醒看到，这些人
的行为不是要民主多一点少一点的问
题、政制发展快一点慢一点的问题，而是
要顽固对抗中央全面管治权，冲击特别
行政区宪制制度，根本上毁掉“一国两
制”。最近在香港抗击新冠疫情取得显
著成效后，社会各界迫切期望香港能够
团结起来再出发，这是民心所向，是香港
继续前行的力量。没有和谐稳定的环
境，怎会有安居乐业的家园！少数政治
激进分子企图“揽炒”香港，绑架 750 万
港人利益，执意把香港逼往绝路，对此中
央绝不会坐视不管。他们完全低估了中
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维护香港大局稳
定、维护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决心和意
志。中央对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
秩序负有最大责任，对维护国家安全负
有最大责任，对维护香港的根本利益和
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怀有最大关切，采
取果断有效举措，筑牢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屏障，势在必行，理所
当然。

发言人指出，有关香港国家安全立法
针对的是分裂国家、颠覆政权、组织实施
恐怖活动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等危害国
家安全的行为，针对的是极少数涉嫌危害

国家安全犯罪的人，广大市民依法享有的
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等自由不受干预，
日常生活不会受到影响，财产安全继续得
到切实保障。中央政府会始终坚持“一国
两制”方针，切实保障广大市民依法享有
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在履行维护国家安全
职责时会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职
权、遵循法定程序，不会损害一切合法权
益。可以想见，反对派及本土激进分离势
力出于反中乱港的居心，势必会大肆造谣
抹黑、以危言耸听的惯用伎俩制造恐惧。
广大市民一定要认清他们的本质，要看到
中央维护“一国两制”的决心和信心，要相
信国家安全得到保障，香港才能发展得
更好。

发言人强调指出，中央对港的方针政
策始终是为了确保“一国两制”正确实施，
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只有国家安全根
基牢固，社会大局稳定，才能够解决经济民
生等深层次矛盾问题，才能充分发挥“一国
两制”的制度优势，才能为香港赢得更大发
展空间。展望未来，我们相信香港在国家
安全立法的保障下，能够逐步健全和完善
特别行政区制度，谱写出经济繁荣发展、市
民幸福生活的新篇章，继续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作出独特而重要贡献。

香港中联办发言人谈全国人大会议涉港议程
补国家安全漏洞 保“一国两制”前途

▲ 5 月 22 日，香港
特 区 立 法 会 议 员 见
记者。

新华社记者李钢摄

●外交部：香港特区维护

国 家 安 全 立 法 纯 属 中 国 内

政，任何外国无权干预

● 外 交 部 驻 港 公 署 发 言

人：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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